
國立宜蘭大學總務處出納組 通知(更新) 

承辦人：出納組 劉方華 

校內分機：7247 

通知日期：110 年 01 月 04 日 

受文者：全校各單位 

主旨：110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各項扣繳簡表」，除基本工

資自原 23,800 元調整至 24,000 元外，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亦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下午由衛福部公告與健保費同步調漲，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費率自 1.91%

調漲至 2.11%，前於 109 年 12 月 31 日之 110 年費率不變公告內容，請予作

廢，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二條規定，二代健保之

扣取以「實際給付、轉帳給付或匯撥給付之時」為給付日，故 110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給付之購案(以匯款日計算)，請採用新的簡表規

定，例：未於本校投保健保之 50 所得，單次請領金額大於 24,000 元時始需

扣繳個人補充保費(機關補充保費仍然是不論金額大小均需提列)。 

二、無論是機關或是個人補充保費，計算方式請逐筆計算四捨五入。(例：在填

寫「二代健保機關補充保費扣繳表」時，請逐筆四捨五入，補充保費合計欄

為個別四捨五入後之加總。)(印領清冊之部分，無論是機關或個人補充保

費，系統會自動以 2.11%計算，不需更動計算出來的數字) 

三、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請購時之受款人代碼及受款人分別為 

(一)機關補充保費「ABC001」「機關補充保費-宜大」 

(二)個人補充保費「ABC003」「個人補充保費-宜大」。 

四、執行業務收入(所得格式 9A9B)、租金所得(所得格式 51)、利息所得、股利

所得等無需提列機關補充保費，但當所領金額達到個人補充保費之扣繳下限

20,000 元時(仍與去年同)，則需代扣個人補充保費。 

(例 1-9A9B：碩、博士班學位考試、委員之論文指導費及口試費等，當單次

所得大於 20,000 元時，需代扣二代健保個人補充保費 2.11%及 10%之所得

稅)、 

(例 2-51：給付給校外人士租金，當單次所得大於 20,000 元時，需代扣二代

健保個人補充保費 2.11%及 10%之所得稅) 

代墊時請注意需先將應代扣之金額扣除後，才是給付的金額。 

五、不在本校投保健保人員之獎助金或津貼(研究獎助生、教學獎助生、附服務

負擔助學生等)、薪資(未在本校投保健保之勞僱型兼任助理、兼工讀生等)

或兼職所得(校外人士等)(以上所得格式列 50)，除需提例機關補充保費外，

個人補充保費之扣繳下限(即基本工資)，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自 23,800 元調

整至 24,000 元，換句話說，當單次所得超過 24,000 元時，需扣取其個人

補充保險費 2.11%(單次所得指得是同一張請購單，同一張請購單裡有數筆

所得，當加總起來超過 24,000 元，亦需扣繳個人補充保費；若是同一個月



份資薪做不同計劃之分攤時，亦需扣繳個人補充保費)； 

於校內投保健保之同仁，其未納入本校健保投保金額之所得(即月薪以外所

得，例：主持費、鐘點費、獎金、補助、兼職費等)，不論金額大小均需提

列機關補充保費，因在本校加保健保，不需扣個人補充保費，但當單次所領

金額大於 84,501 元時則需代扣 5%之所得稅。 

六、六種弱勢保險對象：1.中低收入戶、2.中低收入老人、3.接受生活扶助之弱

勢兒童及少年、4.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者、5.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者、

6.符合健保法第 100 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其利息所得、股利所得、租金收

入、及執行業收入未達基本工資(自 110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 24,000 元)，免

扣繳個人補充保費。 

七、有關外籍人士(學者、工讀生等)所得稅代扣規定繁雜，敬請留意，若有疑問

請各單位及老師請務必於延聘、邀請前與出納組連繫(分機：7251 鄭春敏小

姐)： 

(一)非本校管制人員之外籍人士(管制人員為：人事室管制之專任、專案外籍

教師以及國際事務中心管制之具有學籍外籍生)，其各項所得之所得稅，

無論當年度在台居留是否滿 183 天，一律就源扣繳(即當次支領立即扣

繳，即比照外國學者)，需繳交之文件及稅率同原居留未滿 183 天之外籍

人士，並需於支領之 10 日內向國稅局繳交及申報(需繳交有效之居留

證、護照、工作許可證(30 日以下來台學者，請附入國許可證)等正反面

影本，薪資及津貼以外之請購另需附領據)。 

本校所「邀請之知名優秀專業人士」其停留期間在三十日以下之入國簽

證或入國許可視為工作許可證。 

(二)本校管制人員於支領經費時，請附有效之居留證、工作許可證之正反面

影本以及當年度居留聲明，例：110 年度在台居留滿 183 天。(全年居留

時間計算以當年度之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如累計及推算，入境日加

出境日只能算一天，請當事人核實預估，並於聲明後簽名)。 

(三)非管制人員及在台居留不滿 183 天之管制人員，稅率適用非居住者稅

率，列如列所得 50 時，支領費用達基本工資 1.5 倍(即 24,000*1.5=36,000

元)時需於支領費用內先行扣取 18%之所得稅；低於 36,000 元時先行扣

取 6%之所得稅；得獎抽獎(所得 91)、口試費(所得 9B9A)、補助(所得

928Z)時則不論多少均需先行代扣 20%的所得稅。所代扣之所得稅均需

於支領之 10 日內向國稅局申報及繳交； 

在台居留滿 183 天之管制人員其所得稅的列扣與國人相同，也一樣在隔

年的 5 月申報所得。(若需申報或退稅時，當工作證之工作地點或是就讀

學校是「國立宜蘭大學」者，請持居留證至國稅局宜蘭分局 935-7201

轉外僑辦事人員協助) 

(四)外籍人士以及持他國護照之旅外台籍學者，只要符合健保資格，請依照

個人補充保費之規定扣取。(旅外台籍學者若是除戶，即不具健保資格) 

(五)代墊老師及同仁務必先行扣除其所得稅及健保個人補充保費後，方為其

所支領的實際金額。 

1.總請購金額=支領金額+機關補充保費。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各項扣繳簡表    110.01.01開始適用 

說明：一、自 110年 1月 1日開始適用之內容，主要為調昇基本工資金額(自 110年 1 月 1日自 23,800元調

整至 24,000元)。 

二、「全民健康保險費率」調漲至 2.11%(原 1.91%)。 

三、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之扣取「給付日」依「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二條為

實際給付、轉帳給付或匯撥給付之時。 

四、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請購時之受款代碼分別為，機關補充保費「ABC001」、個人補充保費「ABC003」。 

五、6種弱勢保險對象：1.中低收入戶、2.中低收入老人、3.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及少年、4.領取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者、5.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者、6.符合健保法第 100 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

其利息所得、股利所得、租金收入、及執行業收入未達基本工資 24,000元，免扣繳個人補充保

費。 

計費項目 所得內容 扣取上/下限 機關 
個人 

扣取對象 免扣取對象/證明文件 

本校發出
所得格為
50 之所
有經費 

自各經費來源計收
由本校所核發的費
用，只要沒有納入本
校投保金額，且所得
稅格式為 50 者 

無論金額大小 

機關保費

一律扣 

2.11% 

無論是否在本
單位投保 

 

是否扣個人保
費請看第二、三
項之說明 

 

全年累計
超過當月
投保金額
4 倍部份
之獎金 

 

(所得格
式 50) 

給付所屬被保險人
的薪資所得中，未列
入投保金額計算的
獎金（如年終獎金、
節金、紅利、招生獎
金、優秀科技人才獎
金、特聘教授特聘加
給、論文獎勵金
等），累計超過當月
投保金額 4倍部份 

上限：獎金累計超
過當月投保
金額 4倍後，
單次給付金
額超過 1,000

萬元以上，則
以 1,000 萬元
計算。 

下限：無。 

機關保費

一律扣 

2.11% 

在本單位投保
健保者。 

獎金累計超過當
月投保金額 4倍 

, 超過部分金額
無論大小均扣個
人保費 2.11%(獎
金為每個月均自
當年1月1日開始
累計) 

1.無投保資格者/主動
告知本單位承辦人
員； 

2.低收入戶/給付期間
附社政機關核定有
效期限內之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 

兼職薪資
所  得 

 

(所得格
式 50) 

1.酬勞費 
2.鐘點費 
3.工讀金 
4.補助金 
(報名費補助金) 
5.獎金 
6.出席費 
7.生活費 
8.調查費 
9.顧問費 
10.助學金 
11.年終獎金 
12.即席翻譯人員酬
勞-口譯費 

13.有開課程或舉辦
研習的演講鐘點
費 

14.國旅卡休假補
助、健康檢查補
助、員工生育補
助 

15.子女教育補助、
眷屬喪葬補助等
各項補助費 

16.論文編修補助費 

上限：單次給付金
額以 1,000萬
元計算。 

下限：單次給付金
額達基本工
資(自 110 年
1月 1日基本
工 資 由
23,800 元調
整至 24,000

元)。 

機關保費

一律扣 

2.11% 

非在本單位投
保健保者。 

 

超過基本工資
(24,000元以上

(含))扣個人 

補充保費 2.11% 

1.無投保資格者/主動
告知本單位承辦人
員； 

2.無一定雇主或自營
作業 /所得給付期
間需以本人身分投
保職業工會出具的
在保證明或繳費證
明。 

3.所得未達基本工資
者。 

4.低收入戶/給付期間
附社政機關核定有
效期限內之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 

 



計費項目 所得內容 扣取上/下限 機關 

個人 

扣取對象 免扣取對象/證明文
件 

執行業務
收  入 

 

(所得格式

9A、9B) 

1.專題演講鐘點費 

2.（撰、編）稿費 

3.教師升等審查費 

4.論文指導費 

上限：單次給付金
額以 1,000 萬
元計算。 

下限：單次給付金
額達 20,000元。 

免提列 

機關保費 

在本單位及非
本單位投保健
保者一律要扣。 

 

單次給付金額
達 20,000元(含)

扣個人保費
2.11% 

 

(自 105.1.1扣繳
基準從原來之
5,000提高至

20,000元；但 6

種弱勢身份者
則提高至基本
工資(110年為

24,000元) 

 

1.無投保資格者/主
動告知本單位承辦
人員； 

2.低收入戶/給付期
間附社政機關核定
有效期限內之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 

3.自營作業者而參
加職業工會者/所
得給付期間需以
本人身分投保職
業工會出具當月
投保證明或繳費
證明。 

4.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自行執業者/

所得給付時檢付
投保單位出具當
月投保證明。 

租金收入 
 
(所得格
式 51) 

給付民眾的租金(未
扣除必要損耗及費
用) 

上限：單次給付金
額以 1,000
萬元計算。 

下限：單次給付金
額 達
20,000元。 

免提列 

機關保費 

第 1類至第 4類
及第 6類保險對
象(含被保險人
及眷屬) 

 

單次給付金額
達 20,000元(含)

扣個人保費
2.11% 

1.無投保資格者/主
動告知本單位承辦
人員； 

2.低收入戶/給付期
間附社政機關核定
有效期限內之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 

股利所得 
 
(所得格式
54)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
利總額（包括股票股
利及現金股利） 

上限： 
(1) 以雇主或自營
業主身分投保
者：給付金額
超過已列入投
保金額計算部
份，單次給付
以 1,000 萬元
為限。 

(2) 非以雇主或自
營業主身分投
保者：單次給
付以 1,000 萬
元為限。 

下限： 
(1) 以雇主或自營
業主身分投保
者：單次給付
金額超過已列
入投保金額計
算 部 分 達
20,000元。 

(2) 非以雇主或自
營業主身分投
保者：單次給
付 達 20,000
元。 

免提列 
機關保
費 

第 1類至第 4類
及第 6類保險對
象(含被保險人
及眷屬)  

單次給付金額
達 20,000元(含)

扣個人保費
2.11% 

 

1.無投保資格者/主
動告知本單位承辦
人員； 

2.低收入戶/給付期
間附社政機關核定
有效期限內之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 

 

 



 

利息所得 
 
(所得格式
5A、5B、
5C、52) 

給付民眾公債、公司
債、金融債券、各種
短期票券、存款及其
他貸出款項的利息 

上限：單次給付金
額以 1,000
萬元計算。 

下限：單次給付金
額 達
20,000元。 

免提列 
機關保
費 

第 1類至第 4類
及第 6類保險對
象(含被保險人
及眷屬) 

單次給付金額
達 20,000元(含)

扣個人保費
2.11% 

 

1.無投保資格者/主
動告知本單位承辦
人員； 

2.低收入戶/給付期
間附社政機關核定
有效期限內之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 

 



◎出納組請各單位協助之事項： 

(含詳細之外國人受領本校費用注意事項) 

一、請各單位於請購注意以下事項： 

(一)「編輯受款人」資料時 

1.請確認所選擇之受款人是否正確，請檢核姓名、身份證號及匯款行庫、

帳戶等資訊。 

2.請確認款項是否已代墊，若為代墊時請於「代墊」處打鈎，匯款將匯

入代墊者帳號，若沒有代墊，則為匯款至單據廠商之帳戶。 

(二)編輯「發票/收據號碼」時，請正確鍵入發票號碼(如：RT1111111)，如為

收據，請空白；編輯「發票/收據日」時，請正確鍵入發票或收據日期(如：

1080101)；請將所有憑證浮貼，勿貼到發票號碼及金額，以利核對系統

資料以及廠商查詢的正確性。 

二、為加速核銷程序，請各單位於取得發票或收據時應儘速辦理核銷，以加速

公款支付。各單位辦理預開收據作業時，應積極稽催並追蹤控管，儘速辦

理公款收入，以利出納會計業務查核及健全收據管理。 

三、各單位在聘請外籍人員給予演講、出席、主持、日支生活、審查等多項費用

時，請注意稅務問題以免造成損失，請於聘請外籍人員或旅外台籍學者時特

別 留 意 出 納 組 網 站 相 關 資 料 （ 網 址 ： 

https://property.niu.edu.tw/ezfiles/5/1005/img/26/997181350.pdf），若有疑問請各

單位及老師請務必於尚未延聘前即先與出納組連繫(分機：7251鄭春敏小姐)。 

四、依就業服務法第 43條，外國人(非本國籍)需要「工作許可證」方可在

台工作，故銷核時，請附正確並於效期內之工作許可證、居留證，學生請加

附當學期已蓋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若為非管制人員請就源代扣所得

稅，管制人員請於空白處親寫當年度在台居留日數是否滿 183天之聲明並簽

名(未滿 183天亦需就源代扣所得稅。 

五、為使匯款正確順暢及快速，請同仁們在請購核銷或聘任時，在請購、聘任(用

人整合暨保費管理系統)系統中確認受款人之帳戶、帳號等資料。 

(一)請購系統： 

1.若於請購系統新增帳號時，請依系統跳出之欄任填入資料，列印時，

若在身份證或統一編號前有「※」（例：※02415271或※F22001****），

代表本校出納系統中尚無此筆帳號資料，請務必附上其存摺影本以提

https://property.niu.edu.tw/ezfiles/5/1005/img/26/997181350.pdf


升帳戶資料的正確性。 

2.若需更改帳戶資料，因目前系統無提供修改功能，請核銷同仁於受款

人之帳戶資訊處，以原子筆修正，並附欲匯入之存摺影本。 

(二)聘任系統：若為新增帳戶或是需要修改帳號，系統將會產出「國立宜蘭

大學出納組支付款項帳戶資料新增或變更申請表」，請依系統產出之流

程，加會出納組，出納組將於出納系統鍵入正確資料，以便日後薪資印

領清冊之請購。 

(三)若購案中將有大量在本校無帳戶資料的受款人，承辦同仁可於請購前，

將受款人帳戶資料先送至出納組建檔，以加速後續付款速度。 

(四)當廠商或個人帳戶需要建立或資料更動時：請至出納組之「表單下載」

下載「支付款項入帳資料」表格(分成個人與廠商使用)，填寫後並將清

晰之欲匯入帳戶摺存封面影本貼於表單上(請務必含有銀行別、分行名

稱)，送至出納組，出納組將很快的建立或修改資料。 

(五)改名後之受款人姓名與帳戶名稱不符，將致無法匯款，請當事人速至開

戶之金融機構申請更名，並儘速帶新存簿影本至出納組辦理變更帳戶名

稱。 

六、辦理競賽及抽獎活動(所得 91)，核銷時請依所得稅法規定，提供獲獎人清冊

欄位含身份證字號(外籍人士請留居留證號)、姓名、地址及領取金額(若為獎

品，請提供禮品金額)； 

獲獎人中若有境外生，請留意當年度是否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滿 183天(交換

生、新生、轉學生、應屆畢業生等需特別留意； 

若居住滿 183天者，請受獎人於清冊聲明當年度台居留滿 183天並簽名並附

居留證)， 

若未滿 183天需代扣 20%個人所得稅(若為禮品，以禮品金額計算)，請通知

受獎同學帶著居留證、護照影本至出納組繳費，由於此所得稅需於獎金(品)

交付所得人之日起算 10日內完成所得申報，請務必準時繳納，逾時將由活

動辦理單位負擔罰金及滯納金，本校亦將因此被國稅局登記違規一次，請務

必留意。 

居住滿 183天者(不論外國人或本國人)，當獲獎所得高於 20,000元時，需先

代扣(或繳交)10%之所得稅。 



七、辦理各項補助(所得 928z)，若有境外生，請留意當年度是否在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滿 183天(交換生、新生、轉學生、應屆畢業生等需特別留意； 

若居住滿 183天者，請檢附居留證及聲明：當年度台居留滿 183天並簽名並

附居留證)， 

若未滿 183天需代扣 20%個人所得稅，核銷時請代扣 20%所得稅(所得稅代

碼為 ABC002)並附居留證、護照影本，由於所得稅需於補助所得人之日起算

10日內完成所得申報，請務必準時繳納，逾時將由活動辦理單位負擔罰金及

滯納金，本校亦將因此被國稅局登記違規一次，請務必留意。 

居住滿 183天者(不論外國人或本國人)，當獲獎所得高於 20,000元時，需先

代扣(或繳交)10%之所得稅。 

八、若有健保補充保費相關疑問，歡迎洽詢出納組劉方華(分機 7247)或請參閱本

組網頁「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專區」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各項扣繳簡表

1100101修正」；有關所得稅務相關問題歡迎洽詢出納組鄭春敏小姐(分機

7251)。 

九、外國人相關稅務注意事項： 

(一)有關於外籍人員，需要注意所得稅及工作許可證(又稱工作證)： 

1.所得稅：以在台居留是否滿 183天為分界 

(1)當年度居留滿 183天，其所得稅與我們國人一樣，於受領的次年 5

月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2)當年度居留不滿 183天，其所得稅為就源扣繳(就是每次發錢就直

接依所領金額及性質扣繳所得稅)，扣繳稅率如出納組網頁->所得稅

資訊->各類綜合所得扣繳稅率表及補充說明->「各類綜合所得扣繳

稅率表」 

(3)當年度在台居留滿 183天：例 110年度，是指從 110年 1月 1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全年在台停留的日數，可累計並預估，入境日

不計出境日計入(即入境加上出境只能算一天)。 

次年領的錢請計算次年全年停留日數，例：109 年度的經費在 110

年度發給，像是年終獎金等，但領款日是在 110年時，所得稅是計

於 110年度(所得稅是以領受日期為列稅基準日，而非主計之經費科

目年度)，則計算 110.1.1-110-12.31間在台停留日數是否滿 183天。 

(4)管制人員以外的外籍人員，不論當年度是否能居留滿 183天，一律



就源扣繳(管制人員：人事室管制之專任、專案外籍教師以及國際

事務中心管制之具本校學籍之境外生) 

2.工作許可證(簡稱工作證)：依就業服務法第 43條，外國人需要有「工

作許可證」方可在台工作，故銷核時，請附有效之工作許可證。 

請特別留意：外國人若未依規定申請並取得工作許可證，受僱為他

人工作，將被處以新台幣 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之罰金，並可能

喪失居留資格，需立即出境(第 68條)。另依就業服務法第 63條規定：

雇主聘僱未經合法申請工作許可之外國人，處新台幣 15萬元以上 75

萬元以下罰鍰。 

 

◎以下為常見之工作許可證： 

(1)「外國留學生、僑生及華裔學生工作許可證」，自 109 年 4 月起身

分證大小改為 A4 大小之「勞動部函」，(依就業服務法第 50 條發

給)，我們的外僑及外籍生同學，一般是取得這種工作證，這種工作

許可證需具學生身份才有效力，核銷時請連同附上具有當學期註冊

章之學生證正反影本。 

請特別注意：依就業服務法第 50 條規定，持這種工作證的同學，

其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二十小時，工作場域、工作

內容不受限制，唯效期短(約六個月)，一定要留意是否在效期內。 

(2)「外國人工作許可證」，身分證大小，(依就業服務法第 51條發給)，

取得此種工作證且未被取消者，其工作場域、工作內容、工作日期

不受限制。 

(3)「勞動部函」，A4 大小，(由受僱單位為其申請之工作許可)，其上

載明了其工作之日期、地點、聘僱單位等資訊，不得在許可範圍外

之地點、日期工作，亦不可為申請聘僱的單位以外的人或單位工作。 

(4)「教育部函」，A4大小，自 107年 2月 8日起學校教師(專兼任)，

自勞動部改至向教育部申請發給工作許可證，(依「外國專業人才延

攬及僱用法」第五條第二項及「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

管理辦法」)。 

(5)依 97 年 3 月 19 日勞職規字第 0970502347 號函，已受聘於國內各

大專院校之外籍教師、研究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於聘僱

許可有效期間內(已有工作許可證，即勞動部函或教育部函，但有限

制許可範圍者)，以「學術研究交流」性質為由，受邀至其他機關、



學校進行與其專長領域有關之臨時、非定期之研討會研究論文發表

或學術講演，邀請單位無須再申請聘僱許可，但核銷時，請附其原

工作許可證影本、護照影本，並於空白處聲明： 

「本次活動符合『學術研究交流』性質，且本次受邀人員為○○○

聘任之人員，符合勞職規字第 0970502347號函之規範」。 

(6)當次來台三十日以下之專家、學者，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

理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受大專以上校院、各級政府機

關及其所屬學術研究機構邀請之知名優秀專業人士，並從事就業服

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之演講或商務技術指導工作

者，在台停留三十日以下，其入國簽證或入國許可視為工作許可

證。所以邀請國外學者、專家時，請先確認當次來台為三十日以下，

核銷時請檢附護照、入國簽證或入國許可(視為工作許可證)、專家

履歷影本，並注意 10日內申報及繳交所得稅。 

(7)依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第一項第二款「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

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其居留證即為工作證，在其

居留證上會標註其依親之人名，核銷時請提供其居留證及其所依親

人之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二)當次來台三十日以下之外籍專家、學者(含港、澳、大陸)，來校做專題演

講、訪問、交流、審查等活動時所支付之薪資（例：生活費、主持費）、

演講鐘點費等，因其在台居留未滿 183 天，需代扣其所領取費用之

6%-18%之個人所得稅，所扣稅款依規定應於 10日內向國稅局繳納及申

報，為免因逾期申請扣繳而受罰，敬請承辦同仁依稅法規定於時限內代

扣所得稅交由出納組代為申報及繳納所得稅。(請檢附領據、護照、入

國簽證或入國許可(視為工作許可證)、專家履歷影本) 

外國學者無本國健保投保資格，故不需代扣個人補充保費，但因演講、

生活費等為所得格式 50，核銷時需提列(外加)其所領金額之 2.11%機關

補充保費。 

代墊老師及同仁務必先行扣除其所得稅後，方為專家、學者所支領的實

際金額。 

(就業服務法 46-1-1；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 5-1-3；所得稅法；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三)本校管制人員以外之外籍人士擔任專任助理、工讀生、臨時人員、演講、

翻譯等各項工作及補助等，其各項所得之所得稅，無論當年度在台居留

是否滿 183 天，一律就源扣繳(即當次支領的同時同步扣繳)，需於支領

之 10日內向國稅局申報及繳交所得稅，(稅率請參考出納「各類綜合所

得扣繳稅率表」非居住者部分之稅率 

請核銷時檢附居留證正反面、護照、工作證正反面影本(學生需加附具

當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薪資及津貼以外之請購另需附領

據)。 

在臺居留之港、澳、大陸或外籍人士，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

（指臺灣地區居留證、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外僑居留證、外僑永久

居留證及其他經衛生福利部認定得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之證明文件）具

健保投保資格，故領薪資所得(列所得 50)之所得達基本工資(24,000)需

扣繳個人補充保費，執行業務收入(列所得 9A、9B，校內常見為學位考

試費用)達 20,000亦需扣繳個人補充保費。 

列所得格式 50之費用，核銷時需提列(外加)其所領金額之 2.11%機關補

充保費。 

代墊老師及同仁務必先行扣除其所得稅及健保個人補充保費後，方為其

所支領的實際金額。 

就源扣繳後，確認當年度居留達 183天以上，請於隔年 5月持居留證至

當地國稅局外事管理單位，辦理退稅(請持居留證至居留證上顯示之所

屬地點之當地管轄國稅局辦理退稅)。 

(四)本校管制人員(人事室管制之專任、專案外籍教師以及國際事務中心管制

之具本校學籍之境外生)，請於每次請購核銷時附上居留證、工作證、學

生證正反面影本，並聲明當年度在台居留是否滿 183天，並於聲明之後

由受領之本人簽名。 

1.當年度居留滿 183 天，其所得稅與我們國人一樣，於受領的次年 5 月

申報個人綜合所得稅。 

2.當年度居留不滿 183天，其所得稅為就源扣繳(就是每次發錢就直接依

所領金額及性質扣繳所得稅)，扣繳稅率如出納組網頁->所得稅資訊->

各類綜合所得扣繳稅率表及補充說明->「各類綜合所得扣繳稅率表」 

3.當年度在台居留滿 183天：例 110年度，是指從 110年 1月 1日至 110

年 12月 31日，全年在台停留的日數，可累計並預估，入境日不計出



境日計入(即入境加上出境只能算一天)。 

次年領的錢請計算次年全年停留日數，例：109年度的經費在 110年

度發給，像是年終獎金等，但領款日是在 110年時，所得稅是計於 110

年度(所得稅是以領受日期為列稅基準日，而非主計之經費科目年

度)，則計算 110.1.1-110-12.31間在台停留日數是否滿 183天。 

4.原定當年度可居留達 183 天以上，但因故無法達 183 天以上時，離校

前，管制單位(人事室與國際事務中心)，將通知其至出納組繳交自當

年度 1月 1日起所有受領費用之所得稅，出納組將立即協助申報及繳

交當年度的全部所得稅。 

十、聘請台籍旅外學者(尚有中華民國身份證者)來校進行主持、演講、出席等各

項活動時，請注意該學者為「境內居住者」或是「非境內居住者」： 

(一)我國境內居住者或是非我國境內居住者之判別： 

1.我國境內居住者：指以下列兩種狀況 

(1)在我國境內有住所，並經常居住我國境內者。是否「經常居住」於中

華民國境內，認定方式以個人於一課稅年度內在我國境內設有戶籍，

且於一課稅年度內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合計滿 31天，或居住合計在

1天以上未滿 31天，其生活及經濟重心在我國境內。至於個人生活

及經濟重心在我國境內，將由稽徵機關衡酌個人之家庭與社會關係、

政治文化及其他活動參與情形、職業、營業所在地、管理財產所在地

等因素認定。 

(2)在我國境內無住所(即已除戶，無我國戶籍者)，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

我國境內居留合計滿 183天者。 

2.非我國境內居住者：則指以上說明 1.規定以外之人。 

(二)若為「非我國境內居住者」，其所得稅為就源扣繳(就是每次發錢就直接

依所領金額及性質扣繳所得稅)，扣繳稅率如出納組網頁->所得稅資訊->

各類綜合所得扣繳稅率表及補充說明->「各類綜合所得扣繳稅率表」 (所

扣稅款依規定應於 10日內向國稅局繳納及申報，為免因逾期申請扣繳

而受罰，敬請承辦同仁依稅法規定於時限內代扣所得稅)： 

1.列所得 50者(即出席費、演講費、薪資、日支費等)，其所得達基本工

資 1.5倍時，需於其所得內扣所得稅 18%；其所得為基本工資 1.5倍

以下時，需扣所得稅 6%。 

2.列所得 9A或 9B(即教師升等審查費等)需扣所得稅 20%。 



(三)凡其所得列 50，均需另外提列 2.11%之機關補充保費。 

(四)若有健保資格者， 

1.其所得列 50時，所得高於或等於基本工資(目前為 24,000元)，需於其

所得內扣 2.11%之個人補充保費。 

2.其所得列 9A或 9B時，所得高於及等於 20,000時，需於其所得內扣

2.11%之個人補充保費。 

(五)給付金額請先扣除其所得內應繳納之所得稅、個人補充保費後，方為學

者之實領金額；總請購金額為其所得加機關補充保費。 

十一、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79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即雙重國籍)

且未在國內設籍者，應比照外國人規定，必須申請工作許可。 

十二、本校請購系統中補充保費及所得稅之代碼為：「機關補充保費」為 ABC001；

「所得稅」為 ABC002；「個人補充保費」為 ABC003。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各項扣繳簡表    110.01.01開始適用 

說明：一、自 110年 1月 1日開始適用之內容，主要為調昇基本工資金額(自 110年 1 月 1日自 23,800元調

整至 24,000元)。 

二、「全民健康保險費率」調漲至 2.11%(原 1.91%)。 

三、二代健保補充保費之扣取「給付日」依「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二條為

實際給付、轉帳給付或匯撥給付之時。 

四、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請購時之受款代碼分別為，機關補充保費「ABC001」、個人補充保費「ABC003」。 

五、6種弱勢保險對象：1.中低收入戶、2.中低收入老人、3.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及少年、4.領取

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者、5.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者、6.符合健保法第 100 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

其利息所得、股利所得、租金收入、及執行業收入未達基本工資 24,000元，免扣繳個人補充保

費。 

計費項目 所得內容 扣取上/下限 機關 
個人 

扣取對象 免扣取對象/證明文件 

本校發出
所得格為
50 之所
有經費 

自各經費來源計收
由本校所核發的費
用，只要沒有納入本
校投保金額，且所得
稅格式為 50 者 

無論金額大小 

機關保費

一律扣 

2.11% 

無論是否在本
單位投保 

 

是否扣個人保
費請看第二、三
項之說明 

 

全年累計
超過當月
投保金額
4 倍部份
之獎金 

 

(所得格
式 50) 

給付所屬被保險人
的薪資所得中，未列
入投保金額計算的
獎金（如年終獎金、
節金、紅利、招生獎
金、優秀科技人才獎
金、特聘教授特聘加
給、論文獎勵金
等），累計超過當月
投保金額 4倍部份 

上限：獎金累計超
過當月投保
金額 4倍後，
單次給付金
額超過 1,000

萬元以上，則
以 1,000 萬元
計算。 

下限：無。 

機關保費

一律扣 

2.11% 

在本單位投保
健保者。 

獎金累計超過當
月投保金額 4倍 

, 超過部分金額
無論大小均扣個
人保費 2.11%(獎
金為每個月均自
當年1月1日開始
累計) 

1.無投保資格者/主動
告知本單位承辦人
員； 

2.低收入戶/給付期間
附社政機關核定有
效期限內之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 

兼職薪資
所  得 

 

(所得格
式 50) 

1.酬勞費 
2.鐘點費 
3.工讀金 
4.補助金 
(報名費補助金) 
5.獎金 
6.出席費 
7.生活費 
8.調查費 
9.顧問費 
10.助學金 
11.年終獎金 
12.即席翻譯人員酬
勞-口譯費 

13.有開課程或舉辦
研習的演講鐘點
費 

14.國旅卡休假補
助、健康檢查補
助、員工生育補
助 

15.子女教育補助、
眷屬喪葬補助等
各項補助費 

16.論文編修補助費 

上限：單次給付金
額以 1,000萬
元計算。 

下限：單次給付金
額達基本工
資(自 110 年
1月 1日基本
工 資 由
23,800 元調
整至 24,000

元)。 

機關保費

一律扣 

2.11% 

非在本單位投
保健保者。 

 

超過基本工資
(24,000元以上

(含))扣個人 

補充保費 2.11% 

1.無投保資格者/主動
告知本單位承辦人
員； 

2.無一定雇主或自營
作業 /所得給付期
間需以本人身分投
保職業工會出具的
在保證明或繳費證
明。 

3.所得未達基本工資
者。 

4.低收入戶/給付期間
附社政機關核定有
效期限內之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 

 



計費項目 所得內容 扣取上/下限 機關 

個人 

扣取對象 免扣取對象/證明文
件 

執行業務
收  入 

 

(所得格式

9A、9B) 

1.專題演講鐘點費 

2.（撰、編）稿費 

3.教師升等審查費 

4.論文指導費 

上限：單次給付金
額以 1,000 萬
元計算。 

下限：單次給付金
額達 20,000元。 

免提列 

機關保費 

在本單位及非
本單位投保健
保者一律要扣。 

 

單次給付金額
達 20,000元(含)

扣個人保費
2.11% 

 

(自 105.1.1扣繳
基準從原來之
5,000提高至

20,000元；但 6

種弱勢身份者
則提高至基本
工資(110年為

24,000元) 

 

1.無投保資格者/主
動告知本單位承辦
人員； 

2.低收入戶/給付期
間附社政機關核定
有效期限內之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 

3.自營作業者而參
加職業工會者/所
得給付期間需以
本人身分投保職
業工會出具當月
投保證明或繳費
證明。 

4.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自行執業者/

所得給付時檢付
投保單位出具當
月投保證明。 

租金收入 
 
(所得格
式 51) 

給付民眾的租金(未
扣除必要損耗及費
用) 

上限：單次給付金
額以 1,000
萬元計算。 

下限：單次給付金
額 達
20,000元。 

免提列 

機關保費 

第 1類至第 4類
及第 6類保險對
象(含被保險人
及眷屬) 

 

單次給付金額
達 20,000元(含)

扣個人保費
2.11% 

1.無投保資格者/主
動告知本單位承辦
人員； 

2.低收入戶/給付期
間附社政機關核定
有效期限內之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 

股利所得 
 
(所得格式
54)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
利總額（包括股票股
利及現金股利） 

上限： 
(1) 以雇主或自營
業主身分投保
者：給付金額
超過已列入投
保金額計算部
份，單次給付
以 1,000 萬元
為限。 

(2) 非以雇主或自
營業主身分投
保者：單次給
付以 1,000 萬
元為限。 

下限： 
(1) 以雇主或自營
業主身分投保
者：單次給付
金額超過已列
入投保金額計
算 部 分 達
20,000元。 

(2) 非以雇主或自
營業主身分投
保者：單次給
付 達 20,000
元。 

免提列 
機關保
費 

第 1類至第 4類
及第 6類保險對
象(含被保險人
及眷屬)  

單次給付金額
達 20,000元(含)

扣個人保費
2.11% 

 

1.無投保資格者/主
動告知本單位承辦
人員； 

2.低收入戶/給付期
間附社政機關核定
有效期限內之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 

 

 



 

利息所得 
 
(所得格式
5A、5B、
5C、52) 

給付民眾公債、公司
債、金融債券、各種
短期票券、存款及其
他貸出款項的利息 

上限：單次給付金
額以 1,000
萬元計算。 

下限：單次給付金
額 達
20,000元。 

免提列 
機關保
費 

第 1類至第 4類
及第 6類保險對
象(含被保險人
及眷屬) 

單次給付金額
達 20,000元(含)

扣個人保費
2.11% 

 

1.無投保資格者/主
動告知本單位承辦
人員； 

2.低收入戶/給付期
間附社政機關核定
有效期限內之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 

 




